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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42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份中国地区

MDI

价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2020年6月份开始，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区聚合MDI分销市场挂牌

价14000元/吨（比5月份价格上调500元/吨），直销市场挂牌价14500元/吨（比5月份价

格上调500元/吨）；纯MDI挂牌价16500元/吨（比5月份价格上调700元/吨）。

此价格仅为公司挂牌指导价，实际成交价格与挂牌指导价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5月28日收到张光德先生

关于辞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书面辞呈。 因工作变动原因，张光德先生向本公司董事会请

辞副总经理职务。 以上辞任即日生效。

张光德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之间没有不一致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感谢张光德

先生对本公司的贡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669

证券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

2020-033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海赋国际大厦A座

6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51,225,3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7018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晏志

勇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徐冬根、栾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李江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丁永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49,648,348 99.984153 504,400 0.005069 1,072,600 0.010778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49,312,348 99.980776 840,500 0.008446 1,072,500 0.010778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49,312,248 99.980775 840,500 0.008446 1,072,600 0.010779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49,312,248 99.980775 840,500 0.008446 1,072,600 0.010779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073,983 94.300688 621,200 0.006242 566,530,165 5.693070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123,283 94.301184 571,900 0.005747 566,530,165 5.693069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赎回2,000万股优先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200,383 94.301958 494,800 0.004972 566,530,165 5.693070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0,718,448 99.994906 504,400 0.005069 2,500 0.0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0,709,448 99.994816 504,400 0.005069 11,500 0.000115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2,550,284 93.380965 92,135,899 0.925875 566,539,165 5.693160

1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融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12,058,284 99.606410 39,166,964 0.393589 100 0.0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9,773,864 97.498832 25,636,008 2.500046 11,500 0.001122

1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46,875,708 99.956290 3,275,000 0.032911 1,074,640 0.010799

1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

及增信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0,718,448 99.994906 504,400 0.005069 2,500 0.000025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

决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3,240,780 99.819273 17,982,168 0.180703 2,400 0.000024

1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5,242,293 99.135955 85,973,955 0.863953 9,100 0.000092

1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5,242,193 99.135954 85,973,955 0.863953 9,200 0.000093

18、议案名称：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购买履职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49,592,248 99.983589 562,900 0.005657 1,070,200 0.010754

1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49,731,955 99.984993 1,493,293 0.015006 100 0.0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8,925,803,97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07,485,494 35.180780 0 0.000000 566,530,065 64.81922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50,784,513 99.589646 621,200 0.410288 100 0.00006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95,127,710 99.570746 410,000 0.429149 100 0.00010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5,656,803 99.621966 211,200 0.378034 0 0.0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58,270,007 44.690897 621,200 0.060580 566,530,165 55.248523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458,319,307 44.695705 571,900 0.055772 566,530,165 55.248523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赎回2,000万股优先股的议案

458,396,407 44.703223 494,800 0.048253 566,530,165 55.248524

1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999,773,864 97.498832 25,636,008 2.500046 11,500 0.001122

13

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021,071,732 99.575819 3,275,000 0.319381 1,074,640 0.104800

1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939,438,317 91.614856 85,973,955 8.384256 9,100 0.000888

18

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人员购买履职责任保险的议案

1,023,788,272 99.840739 562,900 0.054895 1,070,200 0.104366

19

关于选举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23,927,979 99.854363 1,493,293 0.145627 100 0.00001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在对上述议案中的第12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李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银瑞信

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环保B端；交易代码：

150324）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请投资者密切关

注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5月27日，环保B端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41元，相对于

当日0.4166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53.86%。 截止2020年5月28日，环

保B端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78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

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本基金将于2020年5月29日开市起至当日

10:30停牌，自2020年5月29日10:30复牌。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环保B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环保B端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环保B端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基金简称：环保母基，基金代码：164819）净值和环保A端份额（场内

简称：环保A端，场内代码：15032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环保B端的波动性要高

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环保B端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

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环保B端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

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

2020

—

053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8日收到公司所

属控股子公司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益电子” ）的通知，生益电子于

2020年5月27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申请材料，并于2020年5月28日收

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受理）〔2020〕102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生益电

子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报告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

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生益电子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95

证券简称：

ST

中孚 公告编号：临

2020-042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555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23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2020-041号公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

题进行逐项核实和回复。 但由于《问询函》中涉及到的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并需要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意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公司将延

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于 2020�年 6�月 5�日前完成相关回复工作并披露回复公

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

2020-02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一项临时议案，未涉及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保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9: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期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5日

7.出席对象：

（1） 截至2020年5月2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职工之家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通过以下事项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770,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6343%；

反对3,258,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1093� %；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2564�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 1,720,0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060%；

反对3,258,8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493%；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7%。

（2）表决结果：通过。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9,770,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6343%；

反对3,258,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1093� %；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2564%；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720,0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060%；

反对3,258,8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493%；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7%。

（2）表决结果：通过。

3、《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津贴）金

额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103,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4072%；

反对4,288,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597%；

弃权3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133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052,8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668%；

反对4,288,5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123� %；

弃权3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09%。

（2）表决结果：通过。

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9,447,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5245%；

反对3,523,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1994� %；

弃权8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2761�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397,6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818� %；

反对3,523,5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670� %；

弃权8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12%。

（2）表决结果：通过。

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8,912,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3424%；

反对4,287,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595� %；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198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862,5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70%；

反对4,287,7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984� %；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46� %。

（2）表决结果：通过。

6、《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服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856,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6634%；

反对3,201,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897%；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246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805,775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014%；

反对3,201,1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428%；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58%。

（2）表决结果：通过。

7、《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275,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4658%；

反对3,781,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873� %；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246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225,1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725%；

反对3,781,73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717%；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58� %。

（2）表决结果：通过。

8、《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管理层办理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8,861,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3250%；

反对4,338,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769� %；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198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811,4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556� %；

反对4,338,8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6898%；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46%。

（2）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

项说明》；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8,981,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3658%；

反对3,973,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3525%；

弃权8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2817�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931,4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490%；

反对3,973,3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137%；

弃权8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73� %。

（2）表决结果：通过。

10、《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588,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5726%；

反对3,610,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290� %；

弃权5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1984�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538,7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32� %；

反对3,610,708�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9882%；

弃权5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6� %。

（2）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01《关于选举韦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 290,169,9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03� %。

其中,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2,119,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9786� %。

表决结果：当选。

11.02《关于选举黄晓海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289,736,5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28�

%。

其中,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 1,68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4180� %。

表决结果：当选。

11.03《关于选举冯茂慧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289,581,19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99%。

其中,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1,530.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7071� %。

表决结果：当选。

11.04《关于选举李文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288,604,7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75%。

其中,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554,5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7%。

表决结果：当选。

上述董事的简历已于2020年4月25日、5月1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补董事的公告》（编号:2020-01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0-01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中强(潍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明 宿秀兰

3、本所律师认为，恒天海龙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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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1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特别提醒：因会场防疫工作需要，为顺利出入会场，请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事先做好出席登记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7月14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B1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14日

至2020年7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信银行拟变更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有关事宜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行于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

2020年3月2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及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

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

50%时，其已质押部分股权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 股东完成股权质押登记后，

应及时向本行提供涉及质押股权的相关信息。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行A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98 中信银行 2020/6/12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行H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

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

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

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拟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应于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或之前，将拟

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格式见附件2）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除外，其余递交

时间要求见下文）之复印件，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二）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行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行网站

（www.citicbank.com）中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

通函。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2020年7月14日9:15时前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本行广大股东，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可通过以下方式与本行联系：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中信银行

邮政编码：100010

联系人：罗小波、石传玉

联系电话：（8610）85230010

联系传真：（8610）85230079

电子邮箱：ir@citicbank.com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自

理。

（三）因会场防疫工作需要，为顺利出入会场，请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事先

做好出席登记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四）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附件：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2.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14日召开的贵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信银行拟变更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有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自然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月日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2、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

方式送达本行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中信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

码：100010）。 联系人：罗小波、石传玉；联系电话：（8610）85230010；传真：（8610）

85230079。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

向和要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行按登

记统筹安排，本行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有机会在本次股

东大会上发言。


